	高雄市桃源區公所會計憑證調案單
	 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填

	調案單位
	經建課
	調案申請人
	
	單位主管  
	

	調案事由
	

	調案日期
	 年月日

	調案方式
	□調閱（限於會計管理人員指定處所，不得攜出）   
□影印、掃描或拍照（限於會計管理人員指定處所，不得攜出）
□抽取原始憑證正本送補助或委辦單位(檢附來文)
□司法、審計、檢察、調查或稅務等機關依法律規定借調原件(檢附來文)

	備註
	調閱非承辦業務或非主管案件時，請提供調案核准簽文。

	主計室
	
	秘書
	
	機關長官
	

	

	調  案  傳  票  明  細(由會計系統查詢)

	會計年度
	傳票日期
	傳票號碼
	傳票內容摘要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備註：陳核後請送主計室辦理調案。
